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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民航机监管办法（1974年9月10日外贸部贸关货233号文

发布，自1974年10月1日起实施）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保

证国家对外贸易管制政策和海关法令的有效实施，便利国际

民用航空运输，特制订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国际民

航机，系指一切进出国境的民用航空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乘坐的专机不包括在内。第三条 国际民航机，除经特准的

以外，只准在设有海关的国际航空站降停或者起飞。国际航

空站应于民航机降停或者起飞前二小时通知海关。第四条 国

际民航机上下旅客，装卸货物、邮件、行李和其他物品，需

经海关许可，并且在海关监管下进行。第二章 飞机的申报、

检查和放行第五条 国际民航机降停后，机长或者他的代理人

，应当立即向海关递交下列文件：（一）入境和过境旅客以

及行李舱单一份；（二）进口和过境的货物、邮件和其他物

品舱单一份以及有关货物的运单副本一份；（三）机组人员

及其自用物品、货币、金银清单一份。第六条 国际民航机起

飞前，机长或者他的代理人，应当向海关递交下列文件：（

一）出境旅客以及行李舱单一份；（二）出口货物、邮件和

其他物品舱单一份以及有关货物的运单副本一份；（三）机

组人员及其自用物品、货币、金银清单一份（进站后机组人

员没有变动的免交）。第七条 国际民航机于同一航次在我国

领土内的第二、第三个国际航空站降停和起飞的时候，机长

或者他的代理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向海



关提交申报文件。机长或者他指定的人员应当负责将海关交

给他的关封完整无损的带交下一航空站的海关。第八条 国际

民航机，因气候和其他客观原因，经民航管理部门同意在指

定的备用机场临时降停的时候，如果不上下旅客、装卸货物

等，可不向海关递交申报文件。但是，机长应当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机上所有的货物和行李完整无缺。第九条 国际民航

机降停后或者起飞前，应当接受海关检查。海关检查飞机的

时候，机长或者他指定的人员应当在场陪同。海关认为必须

开拆机上有关部位和查阅航行记录簿等的时候，机长或者他

指定的人员应当照办和交验。海关检查飞机完毕，机长应当

在海关编制的检查记录上签字。第十条 国际民航机经海关检

查完毕，并在出口舱单上签印放行后，方准起飞。第三章 对

旅客、货物、邮件和行李的监管第十一条 进、出境旅客及其

行李物品，办完海关手续后，才可以出站或者登机。第十二

条 进、出口货物、邮件、行李和其他物品办完海关手续由海

关在运单或者其他有关单据上签印放行后，航空站才可以交

付或者收运。第十三条 原机过境的旅客、货物、邮件、行李

和其他物品，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检查。第十四条 换

机过境的旅客，应当按照海关的有关规定办理过境手续。第

十五条 换机过境的货物、邮件、行李和其他物品，应当卸存

于海关同意的仓库场所，由海关监管，并且按照海关的有关

规定办理过境手续。第十六条 进、出国境的军用飞机、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乘坐的专机，如果装载有普通客货，有关部

门应当通知海关，由海关按照本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监

管。第四章 对机组人员携带物品的监管第十七条 机组人员携

带自用物品、货币、金银进口或者出口的时候，应当报请海



关检查、放行。第十八条 机组人员携带进出口的物品，应当

以个人旅途必需或者零星自用物品为限。进口的物品不准出

售或者转让。外国民航机机组人员购买合理数量的自用物品

携带出口的时候，应当向海关交验外币兑换单和售货商店的

发票。第十九条 机组人员不准为其他人员代带物品进口或者

出口。第五章 对机用燃料、油料、零备件、正常设备、供应

品及金银、货币的监管第二十条 留置在国际民航机上的燃料

、油料、零备件、正常设备、供应品及金银、货币等，海关

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检查或者加封。机长应当保护海关封

志的完整。上述物品在飞机停站期间，不准出售或者移作他

用。第二十一条 卸下飞机的备本民航企业所属飞机使用的燃

料、油料、零备件、正常设备及供应品等，应当填具免领许

可证验放凭单一份交海关检查，并且存放在海关同意的仓库

场所，由海关监管。使用或者运出的时候，应当填具免领许

可证验放凭单一份交海关核销。上述物品免征关税，但是不

准出售或者移作他用。第二十二条 国际民航机添装燃料、油

料、零备件、正常设备和供应品的时候，应当报请海关监管

。第六章 对国际民航企业进出口物品的监管第二十三条 国际

民航企业运进供本单位使用的公用物品，以及业务宣传品、

纪念品、单据、表格、票证等业务资料，应当开列清单向海

关申报，经海关核准后，对公用物品征税放行；对业务宣传

品等其他物品免税放行，但不准出售。第二十四条 国际民航

企业收发的“公邮”，限于民航机构往来的信函。“公邮”

进出口时，必须列入舱单经海关查验放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